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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逆向社会财富调节机制

● 陈光金

资料链接

高房价，影响着“中产阶层”生活质量的提高，阻碍着底层阶层“住

房权”的适当满足，无异于一种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机制，而且是将

财富从社会中下层向政府、开发商、投机人士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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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上涨的真正症结只有两个

房价高扬并且不断攀升，舆论的解

析，无非有四种归因模式：一是政府依

赖卖地财政，以及发展房地产来追求好

看的GDP增长速度和政绩；二是国有企

业进入房地产开发推高房价；三是房地

产开发商唯利是图；四是各种房产投机

商，如来自温州、东北或山西的“炒房

团”。

毫无疑问，这些分析都有其道理。

但真正的症结究竟是什么，似乎被淹没

在一些喧嚷的批判声音中了。

由于有几家中央企业高价夺地，充

当所谓“地王”，一个时期以来，央企

被指责为高房价的主要推手。然而，统

计数据显示，2009年国有房地产企业

销售的住房面积，仅占全国住房销售总

面积的5%，其余95%并不是国企的销

售业绩。国企以5%的销售份额，决定

着整个房价高企不停的局面，至少在笔

者看来有些难以理解。而且我发现，这

种归罪模式可能正好称了非国有房地产

开发商的心愿，它们作为房地产界的主

力，在房价高扬的过程中赚取了大把的

银子，不少人纷纷进入胡润财富榜，却

不用承担房价不合理高涨的责任，这是

多么惬意的事情。

当然也并不是没有批评他们的

声音，但这种批评往往马上被引向政

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

为了财政收入，为了基于GDP增长的

政绩，甚至还有部分掌握相关权力的

官员为了捞取个人好处，于是低价征

地、强制拆迁、高价卖地，把房地产

价格推向让购房者难以承受的高度。

这个问题并非不是事实，相反是很严

重的事实。

因此，在笔者看来，中国房价不

断上扬的真正症结只有两个，那就是政

府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GDP的政绩的依

赖，以及开发商永无止境的牟利冲动。

底层阶层的困境与“中产阶

层”的不满

最近有舆论认为，高房价剥夺了

“中产”的住房权，因而正在让中国的

“中产”消失，并由此推断，政府面临

着执政的社会基础被削弱的危险。

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也似是而非。

在社会学中，所谓“中产阶层”，主要

是一种职业分层概念，而不是财产分层

概念，更不是依据是否拥有自己的房产

分层的概念。租房居住的人，仍然可以

是“中产阶层”的一员，只要他们的职

业属于“中产阶层”范畴，何况除了刚

有舆论认为，现在的房价

涨得连普通的中产都买不起，批

评中产住房权缺失的现状。这个

问题怎么看？我认为，吃、住、

行属于公民生存权的范畴。生存

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最基础

的人权。就住房权（或称“居住

权”）来说，既是维系公民个人

生命、生存、生活的必需品，亦

是保障其自由和追求幸福的重要

条件。

● 姜明安

住房权绝不等于
住房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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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就业的大学生之外，中国现有的中产

阶层大抵多数是有自己的住房的。

大学毕业生就业后不能立即购买住

房，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当他们工

作稳定步入婚姻殿堂之时，大抵也总是

要买一套住房，尽管房价过高必然给他

们造成巨大压力，但中国社会的传统多

少能够帮助他们缓解一下这种压力——

这是中国房价如此之高却仍能继续上扬

的一个社会性因素，即他们双方的父母

都可能伸出援手，形成三个家庭供养一

套住房的社会现象。

当然，过高的房价，高到中产阶

层都不能承受的房价，无疑会影响他们

的生活质量，从而也影响他们的社会心

态，首先对房价产生怨恨，进而由此对

控制房价不力的政府产生不满，尽管这

种怨恨和不满可能并非完全客观，比如

一些人在已经拥有自己的住房的情况下

希望进一步改善住房条件，而这种希望

的产生并不是基于他们的经济能力，而

是基于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理想化的预

期，或者甚至是基于某种攀比心理，但

这种怨恨和不满本身却是客观存在的和

不可忽视的。这样说来，上述第三种说

法的确不能不引起政府的高度注意，尤

其在底层阶层的困境与“中产阶层”的

不满共同累积起来之时。

逆向的社会财富调节机制

无论如何，当前房价过高是一个

社会问题。而且，说它是一个社会问

题，还不仅仅是因为它影响着“中产

阶层”生活质量的提高，阻碍着底层

阶层“住房权”的适当满足，更重要

的是，高房价在当前无异于一种重新

分配社会财富的机制，而且是将财富

从社会中下层向政府、开发商、投机

人士集中，这是一种逆向的社会财富

调节机制。

这种机制的持续，将不仅伤害中国

社会利益关系，而且不利于经济持续发

展，因为它将无情地让广大社会中下层

背负着沉重的“月供”，成为所谓“房

奴”，从而对他们的其他消费需求产生

严厉的遏制作用。因此，依靠高房价来

带动经济增长，在经济层面无异于饮鸩

止渴，在社会层面则必然制造利益矛盾

甚至冲突，威胁社会和谐稳定。

而要遏制房价飙升，使房地产业

回归正常，治本之策，至少包括三个方

面，首要的是改革政府财政体制和政绩

制度，确保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和房地

产政绩依赖中摆脱出来。其次是深化土

地制度改革，严格土地征用和地上附着

物拆迁的法律和执法程序。三是对住房

建设进行适当分割和分类调节，首先分

成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市场性住房建设两

类，其中保障性住房以廉租房为主，确

保底层阶层的住房权得到适当满足，同

时对“中产阶层”中的暂时性困难群体

开放。（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所研究员）

住房权是指公民“住有所居”的

权利，就是说，每个公民都应有一定的

居所栖身，在这个栖身之所，他（她）

能睡觉、休息、静思和生儿育女，而不

论这个栖身之所的住房是他（她）自己

购买的，还是租用的，或是政府或非政

府组织以社会救济形式无偿提供给他

（她）的。

住房权绝不等于住房所有权。有

人误解，住房权是每个公民买房和买

得起房的权利。这种权利其实在世界

上哪个国家（至少在世界上绝大多数

国家）都是不存在的。我到过不少国

家，发现很多出身中产阶层的人（特

别是大学生和大学刚毕业的人）都是

租房住。

所以，我国政府应通过多种途径

保障公民，特别是出身中产阶层的人

的住房权（居住权）。除了适当增建

限价房、经济适用房以外，应该以更

多的物力、财力建设廉租房，鼓励公

民更多地、更愿意租房而不是买房。

当然，公民无论是通过购买，还

是承租，或者是通过申请政府或非政

府组织救济，其所获得的住房都应该

达到一定的面积和一定的质量标准。

这种标准应根据一个普通人睡觉、休

息、静思和生儿育女的最低生活需要

和各地经济、财政的最大承受能力确

定，并根据各地经济、财政的发展情

况而适时调整。如果公民住房标准低

于一个普通人基本生活需要的最低标

准，如像目前一些城市“蚁族”的居

住情况那样，则不能认为政府已履行

或履行好了其保障公民住房权的义务

和责任。

当政府所辖行政区域内的个人

因为房价太贵或其他原因买不起、租

不起房子时，政府则有义务和责任通

过调控房价或采取其他措施保障公

民“住有所居”，使其住房权得以实

现。否则，政府的存在就可能发生正

当性危机。

同时，我认为，在我国现有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将保障公

民居住权入宪是适当并且可行的。除

了居住权以外，我认为，目前我国还

迫切需要将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和隐私权入宪。公民没有这些权

利，其居住权也很难完全实现。（作

者为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中心主

任、教授）

■（责编 艾芸  美编 叶锐）


